鄂二师院教〔2013〕8号

关于印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2014年版）修订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院（系）、处级单位：
现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4年版）修订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学习、组织落实，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3年10月15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4年版）修订指导意见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本科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充分挖掘学校潜力，大胆推进改革创新，构建更为科学合理、更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体现内涵式发展理念，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学校决定启动新一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现就修订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湖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指导，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的观念，结合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坚持建设特色鲜明师范大学的工作思路，体现“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方向，秉承“正己达人、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培养基础理论适用、专业技能过硬、综合素质优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二、基本原则

（一）人才培养应用性原则。各专业对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目标要深入调查分析，表述清晰具体，在适应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体现三个符合：培养目标与应用性定位相符合，课程体系与应用性专业相符合，培养模式与应用型人才能力标准相符合。

（二）培养模式多样性原则。逐步实行以学科为基础的大类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辅修专业培养方式，探索校企合作培养、校校合作培养、校政合作培养、产学研联合培养等模式，鼓励跨学科交融，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根据学生特色实施分类培养，推进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鼓励有条件、有基础的院(系)把具有相同（相近）学科基础的专业按照学科大类设置学科基础课，第一学年按大类培养，开设统一的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

（三）教学模式创新性原则。推动教学改革试点建设，以学生为中心，提倡以学为主、以问题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的探究型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着力体现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特征。

（四）管理模式人本化原则。确定学生主体地位，逐步落实“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推行本科生“三导师制”（即专业导师、辅导员导师和行业导师），完善学分制、主辅修制，建立学业指导中心，营造学生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取得更大的学业成就。

三、修订要求

在2012年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科专业基础与实践能力训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与调整：

（一）压缩理论教学学时与学分。在方案设计时要坚持“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相结合，体现教育教学各环节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作用，适度压缩理论教学学时与学分，充分保证实践教学与学生课外自主性学习的比例。

（二）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版）》对课程的要求，结合学科研究前沿与应用领域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兼顾学校专业的优势和特色，确定专业核心课程；根据学校办学定位与市场需求，分模块设置专业选修课程。根据知识体系相关性，合理安排课程时序；按照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设置课程，课程内容要紧扣知识与能力目标。

（三）强化实践环节。鼓励单独开设实践课程，确保专业实践课程的学时学分；落实专业实践环节，强化实践实训周的组织与管理。Ⅰ类学分中，专业实践教学文科类不得少于总学分的20%（不含理论课程课内实践部分），理科类不得少于总学分的25%（不含理论课程课内实践部分）。

四、总体框架

（一）专业及其学科分类。学校目前共有44个本科专业，根据教育部学科分类，现有专业涉及8个学科门类（如表1所示）。

表1：专业及学科门类

	学科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02
	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03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04
	教育学
	小学教育、教育学、学前教育、体育教育、教育技术学

	05
	文学
	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汉语国际教育、广告学、编辑出版学、英语、日语、商务英语

	07
	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化学、应用化学、生物科学、应用心理学、

	08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材料物理、机电技术教育、物联网工程、土木工程

	12
	管理学
	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
	艺术学
	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美术学、音乐学、音乐表演、动画


（二）学分与学时。本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要实现各专业总学分的基本统一，总学分分为两类，即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其中Ⅰ类学分160学分，其课内学时应控制在2500学时以内，师范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应综合考虑教师教育课程，统一规划协调，总学分不超过设定的上限。“十二五”期间有综合改革、重点专业建设、实验班等试点的专业，可依据试点方案实施的需要，适度增加校内外创新实践学分。Ⅱ类学分主要由学生自主课外完成，共计8学分。四年制本科生必须修满两类学分（Ⅰ类160学分+Ⅱ类8学分）共计168学分方可毕业。

学分最小计量单位为0.5学分。一般理论课每16个课内学时需配8个课外学时，计1学分；实践课每16个课内学时需配16个课外学时，计1学分；大学体育每32个课内学时计1学分（无需课外学时）；集中实践环节每1个教学周计1学分。

（三）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如表2所示）由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组成，其中Ⅰ类学分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三部分构成，师范类专业在这三部分的基础上另外增加教师教育课程模块。根据各专业的特点和需求，在控制Ⅰ类学分总学分的前提下，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和专业选修课在参考学分的基础上允许在4个学分内上下浮动。

表2：课程体系结构
	课
程
体
系结构
	Ⅰ类学分
（160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48学分）
	通识必修课
（38学分）
	思想政治教育类（14学分）

	
	
	
	
	国防与体育类（6学分）

	
	
	
	
	英语类（12学分）

	
	
	
	
	综合类（6学分）

	
	
	
	通识选修课（10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非师范类28学分/师范类23学分）

	
	
	专业教育课程
（非师范类84学分/师范类72学分）
	专业核心课（非师范类28学分/师范类23学分）

	
	
	
	专业方向课（非师范类24学分/师范类17学分）

	
	
	
	专业选修课（非师范类10学分/师范类8学分）

	
	
	
	专业综合实践（非师范类22学分/师范类24学分）

	
	
	教师教育课程模块（师范类17学分）

	
	Ⅱ类学分
（8学分）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2学分，必修）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2学分，必修）

	
	
	学科竞赛

	
	
	创新创业活动

	
	
	学术成果

	
	
	职业资格证书

	
	
	文体竞赛

	
	
	社会实践活动


1.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由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组成，约48学分，占总学分的30%。

(1)通识必修课程38学分。其中大学英语类开设4学期12学分，第一至第三学期统一开设大学英语Ⅰ、Ⅱ、Ⅲ，第4学期起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情况选修英语选修课程模块（含大学英语Ⅳ，详见附件3）；计算机基础与应用课程实行限条件（入校考试测评）免修。

(2)通识任选课程不少于10学分，由人文类、艺术类、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四大模块构成，学生至少在每一模块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2.学科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按照学科大类设置，目的是增强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为今后的专业学习、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其中大学数学类、计算机类课程分别由数学与统计学院和计算机学院按照专业大类需求统一开设（见附件4和附件5）。学科基础课一般设置为28学分，约占总学分18%。

3.专业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由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和专业综合实践组成，总学分设置为84学分，约占总学分52%。专业教育课程中应加大专业实践课程的开设，单独开设的专业实践课程包含在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和专业选修课内，其中文科类专业单独开设的专业实践课程不得低于10学分，理工类专业单独开设的专业实践课程不得低于18学分。

（1）专业核心课应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版）》的课程要求设置，其作用是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和素质，保证专业培养基本规格。

（2）专业方向课是培养学生专门技能、促进学生发展的课程群。2014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原则上不允许出现方向级的培养方案，以前方向级的培养方案所设置的方向课程应归入专业方向课，设置成课程模块供学生选择修读，学生选定某一方向，其模块下的所有课程均为必修课。应强调“从出口找入口，从出口找培养方向”，面向基础教育和区域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确定职业岗位群对知识、能力和素质标准，设立专业方向；按照行业准入标准、校地（校企、校际）合作要求，针对专门技术设置专业方向课程。

（3）专业选修课是对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方向课的补充和延伸，应充分考虑和满足学生个性化修读需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选择修读。专业选修课的设置也可选择相近专业的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一般应在10个学分左右，约占总学分的6%。
（4）专业综合实践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其中非师范类专业综合实践由专业实习（12学分）、学年论文（2学分）和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组成，共22学分，占总学分的14%；师范类专业综合实践由教育实习（12学分）、教育调查与学年论文（2学分）、教育见习（2学分）和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组成，共24学分，占总学分的15%。

4.教师教育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只针对于师范类专业开设，由教育理论和教育技能组成（见附件6），共计17学分，其中必修课程13学分，选修课程4学分；师范类专业的才艺特长、书写技能课程各设1个必修学分，实行以考（测）代修，计入Ⅱ类学分。

5.Ⅱ类学分。为了丰富学生的科技知识与和创新创业体验，提升学生的科技兴趣、人文素养、学习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创业能力，增强学生社会适应力和社会竞争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学科竞赛、文体竞赛、社会实践与创新创业活动，发表学术成果。学生必须完成8个Ⅱ类学分（Ⅱ类学分的具体实施办法见相关文件）。

（四）培养方案基本内容。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必须包含：学科代码、学科门类、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要求、学制学位及学分要求、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教学时间分配表、课程体系结构及学时学分分布、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主要课程简介等内容，具体项目及格式要求见《人才培养方案（模板）》（附件8）。

五、课程规范

（一）严格课程管理，强化课程准入制度。各专业的课程和全校性公共课程需分别经校教学工作委员会与院（系）教学委员会认定审批后，方能进入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一经确定，课程不得随意变更。 

（二）加强课程的标准化建设。各专业培养方案所列课程，要规范名称、统一编码并明确归属，并以院（系）为单位建立相应的课程库。 

1.规范名称：按教育部规定或社会约定俗成规范课程名称，内容相同的课程名称必须统一。教学内容、课程要求不同的课程独立命名。课程名称包含中文课程名和英文课程名。 

2.统一编码：院(系)开设的任何一门课程均应编写课程代码。为保证课程代码的唯一性，适应信息化管理要求，对于分学期开设的同一门课程，应设置不同的代码。各院（系）应严格按照学校制定的编码规则，对本单位所属课程进行编码（编码规则见附件7）。  

（三）按要求制订教学大纲。进入培养方案的所有课程，均应由课程所属院（系）及时根据课程改革的要求制订各课程的理论课程教学大纲、实验课程教学大纲和实践教学大纲。 

（四）规范课程考核。凡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具体要求按学校《教务管理系统成绩管理暂行规定》和《课程考核管理工作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同一课程跨学期开设应视为独立开设的课程，按学期予以考核。 

（五）加强课外学时的管理与考核。课程的课外学时，可采用讲座、参观、实验等多种形式，利用晚上、休息日等课余时间开展。课外学时要有具体的实施计划，由各课程所属院（系）考核，其考核成绩可计入该门课程的总成绩。课外学时的工作量按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核算。

附件： 1.现有专业、代码及学科门类一览表

2.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设置一览表

3.大学英语类课程体系设置一览表

4.大学数学类课程体系设置一览表

5.大学计算机技术类课程体系设置一览表

6.师范类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一览表

7.课程编码规则

8.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3年10月15日      
附件1：

现有专业、代码及学科门类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及代码
	专业类代码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所属院系及代码
	可授学位
	是否师范类

	1
	经济学（02）
	0204
	经济与贸易类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管学院（05）
	　
	

	2
	法学（03）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马院（20）
	　
	是

	3
	教育学（04）
	0401
	教育学类
	040107
	小学教育
	教科院（09）
	　
	是

	4
	
	0401
	教育学类
	040101
	教育学
	教科院
	　
	是

	5
	
	0401
	教育学类
	040106
	学前教育
	教科院
	　
	是

	6
	
	0401
	教育学类
	040104
	教育技术学
	计算机学院（03）
	理学或教育学或工学
	是

	7
	
	0402
	体育学类
	040201
	体育教育
	体育系（12）
	　
	是

	8
	文学（05）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文学院（01）
	　
	是

	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院
	　
	是

	10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50301
	新闻学
	文学院
	　
	

	11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50303
	广告学
	文学院
	　
	

	12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50305
	编辑出版学
	文学院
	　
	

	13
	
	0502
	外国语言文学类
	050201
	英语
	外国语学院（02）
	　
	是

	14
	
	0502
	外国语言文学类
	050262
	商务英语
	外国语学院
	　
	

	15
	
	0502
	外国语言文学类
	050207
	日语
	外国语学院
	　
	是

	16
	理学（07）
	0701
	数学类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统学院（04）
	　
	皆可

	17
	
	0701
	数学类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统学院
	　
	

	18
	
	0712
	统计学类
	071202
	应用统计学
	数统学院
	　
	

	19
	
	0702
	物理学类
	070201
	物理学
	物机学院（07）
	　
	是

	20
	
	0702
	物理学类
	070202
	应用物理学
	物机学院
	　
	

	21
	
	0703
	化学类
	070301
	化学
	化生学院（08）
	　
	皆可

	22
	
	0703
	化学类
	070302
	应用化学
	化生学院
	理学或工学
	

	23
	
	0710
	生物科学类
	071001
	生物科学
	化生学院
	　
	皆可

	24
	
	0711
	心理学类
	071102
	应用心理学
	教科院
	理学或教育学
	

	25
	工学（08）
	0809
	计算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院
	工学或理学
	皆可

	26
	
	0809
	计算机类
	080902
	软件工程
	计算机学院
	　
	

	27
	
	0809
	计算机类
	080905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学院
	　
	

	28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702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机学院
	工学或理学
	

	29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716T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物机学院
	　
	是

	30
	
	0802
	机械类
	080211T
	机电技术教育
	物机学院
	　
	是

	　
	
	0804
	材料类
	080402
	材料物理
	建材系（10）
	工学或理学
	

	31
	
	0810
	土木类
	081001
	土木工程
	建材系
	　
	

	33
	管理学（12）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20103
	工程管理
	建材系
	管理学或工学
	

	34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学院
	管理学或工学
	

	35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204
	财务管理
	会计系（13）
	　
	

	36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202
	市场营销
	经管学院
	　
	

	37
	
	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120601
	物流管理
	经管学院
	　
	

	38
	
	1204
	公共管理类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经管学院
	　
	

	39
	艺术学（13）
	1305
	设计学类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学院（06）
	
	

	40
	
	1305
	设计学类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院
	
	

	41
	
	1304
	美术学类
	120401
	美术学
	艺术学院
	　
	是

	42
	
	1302
	音乐与舞蹈学类
	130202
	音乐学
	艺术学院
	　
	是

	43
	
	1302
	音乐与舞蹈学类
	130201
	音乐表演
	艺术学院
	　
	

	44
	
	1303
	戏剧与影视学类
	130310
	动画
	艺术学院
	　
	


附件2：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设置一览表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程
	学分
	授课学时
	实践学时
	修读学期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教育类

	82207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2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822070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2
	22
	10
	2
	

	
	82207003
	马克思主义原理
	3
	32
	16
	3
	

	
	82207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64
	2W
	4
	

	国防与体育类

	82217001
	国防教育
	2
	
	2W
	1
	学生工作部

	
	82127001
	体育Ⅰ
	1
	28
	
	1
	体育系

	
	82127002
	体育Ⅱ
	1
	32
	
	2
	

	
	82127003
	体育Ⅲ
	1
	32
	
	3
	

	
	82127004
	体育Ⅳ
	1
	32
	
	4
	

	英语类

	82027001
	大学英语Ⅰ
	3
	42
	
	1
	外国语学院

	
	82027002
	大学英语Ⅱ
	3
	48
	
	2
	

	
	82027003
	大学英语Ⅲ
	3
	48
	
	3
	

	
	
	英语选修模块
	3
	48
	
	4
	

	综合类
	82017001
	大学语文
	2
	32
	
	2
	文学院

	
	82037001
	计算机基础及应用
	2
	28
	
	1
	计算机学院

	
	82217002
	形势与政策
	2
	
	32
	
	学生工作部


附件3：
大学英语类课程体系设置一览表
	模块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修读学期
	适用专业
	开课单位

	英语必修模块
	82027001
	大学英语Ⅰ
	3
	48
	1
	全校非英语专业
	外国语学院

	
	82027002
	大学英语Ⅱ
	3
	48
	2
	全校非英语专业
	外国语学院

	
	82027003
	大学英语Ⅲ
	3
	48
	3
	全校非英语专业
	外国语学院

	英语选修模块
	82027004
	大学英语Ⅳ
	3
	48
	4
	全校非英语专业
	外国语学院

	
	82027005
	英语高级视听说
	3
	48
	4
	全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具备同等英语能力专业学生，每班30人
	外国语学院

	
	82027006
	中西方文化对比阅读
	3
	48
	4
	全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具备同等英语能力专业学生，每班30人
	外国语学院

	
	82027007
	西方影视文化赏析
	3
	48
	4
	全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具备同等英语能力专业学生，每班30人
	外国语学院

	
	82027008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特训
	3
	48
	4
	全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具备同等英语能力专业学生，每班50人
	外国语学院

	
	82027009
	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特训
	3
	48
	4
	全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具备同等英语能力专业学生，每班50人
	外国语学院

	
	82027010
	雅思考试特训
	3
	48
	4
	全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具备同等英语能力专业学生，每班30人
	外国语学院

	
	82027011
	商务英语
	3
	48
	4
	全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具备同等英语能力专业学生，每班40人
	外国语学院


附件4：

大学数学类课程体系设置一览表
	类别层次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修读学期
	讲授内容
	建议适用专业
	开课单位

	高数A
	82041001
	高等数学A1
	6
	84
	1
	极限、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微分方程；
	计算机信息类、电子类、软件工程及物理学等理工类专业
	数统学院



	
	82041002
	高等数学A2
	6
	96
	2
	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重积分、线积分、面积分）、无穷级数；
	
	

	高数B
	82041003
	高等数学B1
	5
	70
	1
	极限、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常微分方程；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化学、工程管理、机电技术等
	数统学院

	
	82041004
	高等数学B2
	4
	64
	2
	向量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重积分、线积分、第Ⅰ类面积分）、无穷级数；
	
	

	高数C
	82041005
	高等数学C1
	4
	56
	1
	极限与连续、一元函数微分学及应用、一元函数积分学及应用；
	经济、管理、营销、物流、电子商务等
	数统学院

	
	82041006
	高等数学C2
	4
	64
	2
	一元函数积分学的应用、空间解析几何简介、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微分方程及差分方程、无穷级数；
	
	

	高数E
	82041007
	大学文科数学
	3
	48
	3
	数学思想、方法及应用简介，微积分初步、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基础知识简介；
	外语、法、政、文、体
	数统学院

	线性代 数
	82041008
	线性代数
	3
	48
	2
	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相似矩阵与二次型、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线性空间与线性变换；
	计算机信息类、电子类、软件工程及物理学理工类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化学、工程管理、机电技术、经济、管理、营销、物流、电子商务等
	数统学院

	概率统 计
	820410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3
	概率、随机分布、数字特征、极限定理、统计、参数估计
	
	


附件5：

大学计算机技术类课程体系设置一览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修读学期
	讲授内容
	建议适用专业
	开课单位

	　82031001
	多媒体网页制作
	48
	3
	2
	以Dreamweaver为工具，以HTML语言和CSS为重点，系统介绍了网页制作和网站建设的方法。包括Dreamweaver软件操作、绝对和相对UR、创建超链接和图像链接、框架制作网页的方法、设置颜色、文本格式和列表、网页中添加CSS的方法、网页中嵌入图像声音多媒体信息的方法、表格布局网页、表单建立交互式页面等。
	文科类、音、体、美类
	计算机学院

	　82031002
	数据库技术应用
	48
	3
	2
	讲解与数据库的基本原理相关的基础知识；数据模型和E-R模型的设计；SQL语言以及SQL查询的应用；Access管理系统技术与应用；VBA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的方法及步骤；数据库安全技术等内容。
	文科类、理科类、管理类
	计算机学院

	82031003　
	Flash教育技术应用
	48
	3
	3
	静态图形图像演示课件、利用动画技术制作动态演示课件、声音、视频在Flash课件中的应用、单场景交互课件、多场景导航课件、用ActionScript制作复杂动画课件、利用模板制作课件、用UI组件制作标准测验题课件。
	师范类各专业
	计算机学院

	82031004　
	程序设计基础
	48
	3
	2
	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数据与数据运算，程序的三种基本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数组；函数；编译预处理；指针；结构体和共用体；文件等等。
	理工科类
	计算机学院

	　82031005
	Office高级应用
	48
	3
	2
	Word 2010规范化公文处理、Word 2010图文表公式的混排、Excel 2010中公式和函数的使用、Excel 2010中数据分析功能及图表的生成、PowerPoint 2010中的高级功能、Office 2010中宏的使用、Office 2010VBA、Office 2010的综合应用、文档与信息的安全保护。该课程内容同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相当。
	文科类、教育类、音、体、美类
	计算机学院


附件6：

师范类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分类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修读学期
	必/选修
	开课单位

	教育理论类
	82096001
	中学生发展与学习
	2
	32
	2-3
	必修
	教科院

	
	82096002
	中学教育学基础
	2
	32
	4-5
	必修
	教科院

	
	82096003
	学科教学设计
	1
	16
	5-6
	必修
	专业院系

	
	82096004
	学科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1
	16
	5-6
	必修
	专业院系

	
	82096005
	班级管理
	2
	32
	5-6
	必修
	教科院

	
	82096006
	中外教育史专题
	2
	32
	3-4
	选修
	教科院

	
	82096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4
	选修
	教科院

	
	82096008
	教育评价
	1
	16
	5
	选修
	教科院

	
	82096009
	教育哲学
	1
	16
	6
	选修
	教科院

	
	82096010
	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
	1
	16
	2-3
	选修
	教科院

	教育技能
类
	82096011
	教师口语
	1
	16
	1-2
	必修
	文学院（学校语委考试认证）

	
	82096012
	教师职业技能训练
	3
	48
	6
	必修
	素质中心

	
	82096013
	才艺特长
	1（Ⅱ类学分）
	16　
	3-7
	必修
	素质中心认证（自主修炼，以考代修）

	
	82096014
	书写技能
	1（Ⅱ类学分）
	16　
	3-7
	必修
	素质中心认证（自主修炼，以考代修）

	
	82096015
	教学课件制作
	1
	16
	5-6
	必修
	计算机学院认证

	
	82096016
	中学生心理辅导
	1
	16
	5-6
	选修
	教科院


附件7：

课程编码规则

为规范对课程的管理，各类课程编码均为8位。课程名称相同但分学期开设，则每一个学期都有唯一的课程编码。同一门课程（学时、学分、授课层次均相同）无论在多少个专业开设，只能有一个编码。现对编制课程编码的规则说明如下：

1.课程编码规则：

X     X         XX           X         XXX
   本科标识  版本号    开课单位代码   课程类别代码     流水号

2.本科标识为8.

3.版本号本次一律为2.

4.开课单位代码和课程类别代码如下表：

	开课单位名称
	开课单位代码
	
	课程类别
	课程类别代码

	文学院
	01
	
	学科基础课
	1

	外国语学院
	02
	
	专业核心课
	2

	计算机学院
	03
	
	专业方向课
	3

	数学与统计学院
	04
	
	专业选修课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05
	
	专业综合实践
	5

	艺术学院
	06
	
	教师教育课程
	6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07
	
	通识必修课
	7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08
	
	通识选修课
	8

	教育科学学院
	09
	
	注：1、通识选修课程和Ⅱ类学分课程编码由教务处统一编定。

2、若专业选修课选修的是其他专业的必修课，用原必修课的编码。



	建筑与材料工程系
	10
	
	

	体育系
	12
	
	

	会计系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学生工作部
	21
	
	

	招生就业处
	22
	
	

	教师教育学院
	23
	
	


附件8：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标题1+居中，宋体2号字）
一、专业名称（宋体小3号加粗，以下标题同）

学科代码：（宋体5号，下同）
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二、培养目标
（宋体5号。要求200字以内）
三、培养规格和要求
（一）培养规格（宋体5号）
（二）培养规格结构要求（宋体5号）
（岗位群）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要求（宋体5号加粗）
	序号
	对口岗位描述
	岗位对应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主要链接课程

	1
	
	岗位知识

1.（楷体5号，本表内类同）

2.

3.
	（课程名称不加书名号等标点符号，以顿号分隔）

	
	
	岗位能力

1.

2.

3.
	

	
	
	岗位素质

1.

2.

3.
	

	2
	
	岗位知识

1.（楷体5号，本表内类同）

2.

3.
	

	
	
	岗位能力

1.

2.

3.
	

	
	
	岗位素质

1.

2.

3.
	


四、学制学位及学分要求
（一）学制：学制4年。

（二）授予学位：（宋体5号）
（三）学分要求：必须修满Ⅰ类学分160学分和Ⅱ类学分8学分共计168学分方可毕业。 

五、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一）主干学科：（宋体5号）
（二）核心课程：（宋体5号）
六、教学时间分配表（单位：周）（表格内字体为宋体5号字）
	学年
	学期
	总周数
	其  中
	教学周数

	
	
	
	
	课堂教学
	实 践 教 育 教 学

	
	
	
	寒暑假
	机动　
	教学

周数
	上课
	复习考试 
	专业

实习
 (含见习)
	教育
实习

(专业实习)
	毕业
论文   (设计)
	社会实践与调查报告
	军事
理论      (训练)

	一
	1
	51
	8
	2
	18
	14
	2
	　
	　
	　
	　
	2

	
	2
	
	4
	
	19
	16
	2
	　1
	　
	　
	　
	　

	二
	3
	51
	7
	2
	19
	16
	2
	　1
	　
	　
	　
	　

	
	4
	
	4
	
	19
	16
	2
	　1
	　
	　
	(1)
	　　

	三
	5
	51
	7
	2
	19
	16
	2
	　1
	　
	　
	　
	　　

	
	6
	
	4
	
	19
	16
	2
	　1
	　
	　
	(1)
	　　

	四
	7
	49
	7
	2
	19
	5
	2
	
	12
	　
	　
	　　

	
	8
	
	4
	
	17
	4
	1
	　
	　
	12
	　
	　　

	小计
	202
	45
	8
	149
	103
	15
	5
	12
	12
	2
	2

	合计
	202
	45
	8
	149
	118
	31周（社会实践安排在暑假进行）


七、课程体系结构及学时学分分配（表格内字体为宋体5号字）

	类别
	　
	学期课程教学周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计
	百分比

	
	      课程类别
	14
	16
	16
	16
	16
	16
	5
	4
	　
	

	学时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
	
	
	
	
	
	
	
	
	
	%
	%


	
	
	通识选修课
	
	
	
	
	
	
	
	
	
	%
	

	
	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
	
	
	
	
	
	
	
	
	
	%
	%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核心课
	
	
	
	
	
	
	
	
	
	%
	%


	
	
	专业方向课
	
	
	
	
	
	
	
	
	
	%
	

	
	
	专业选修课
	
	
	
	
	
	
	
	
	
	%
	

	
	
	专业综合实践
	
	
	
	
	
	
	
	
	
	%
	

	
	教师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必修课
	
	
	
	
	
	
	
	
	
	%
	%


	
	
	教师教育选修课
	
	
	
	
	
	
	
	
	
	%
	

	
	小计
	
	
	
	
	
	
	
	
	
	%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
	
	
	
	
	
	
	
	
	
	%
	%
%

	
	
	通识选修课
	
	
	
	
	
	
	
	
	
	%
	

	
	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
	
	
	
	
	
	
	
	
	
	%
	%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核心课
	
	
	
	
	
	
	
	
	
	%
	%

	
	
	专业方向课
	
	
	
	
	
	
	
	
	
	%
	

	
	
	专业选修课
	
	
	
	
	
	
	
	
	
	%
	

	
	
	专业综合实践
	
	
	
	
	
	
	
	
	
	%
	

	
	教师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必修课
	
	
	
	
	
	
	
	
	
	%
	%

	
	
	教师教育选修课
	
	
	
	
	
	
	
	
	
	%
	

	
	小计
	
	
	
	
	
	
	
	
	
	%

	实践教学学分分配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实践教学学分
	占总学分百分比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
	　
	　
	%　
	%

	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
	　
	　
	%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核心课
	　
	　
	%　
	

	
	专业方向课
	　
	
	
	

	
	专业选修课
	　
	
	
	

	
	专业综合实践
	　
	
	
	

	教师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必修课
	　
	　
	%　
	

	
	教师教育选修课
	　
	
	
	

	实践教学总学分
	　
	%


八、指导性教学计划表（表格内字体为宋体小5号字）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总学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实践
	周学时数
	考核     类型
	开课单位

	
	
	
	
	
	授课
	实验实训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4
	16
	16
	16
	16
	16
	5
	4
	
	

	通识必修课
	82207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2
	42
	　
	　
	　
	3
	　
	　
	　
	　
	　
	　
	　
	考查
	20

	
	822070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2
	32
	22
	　
	10
	　
	　
	2
	　
	　
	　
	　
	　
	　
	考查
	20

	
	82207003
	马克思主义原理
	3
	48
	32
	　
	16
	　
	　
	　
	3
	　
	　
	　
	　
	　
	考试
	20

	
	82207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96
	64
	　
	2W
	　
	　
	　
	　
	4
	　
	　
	　
	　
	考试
	20

	
	82217001
	国防教育
	2
	2W
	
	　
	2W　
	　
	2W
	　
	　
	　
	　
	　
	　
	　
	考查
	21

	
	82127001
	体育Ⅰ
	1
	28
	28
	　
	　
	　
	2
	　
	　
	　
	　
	　
	　
	　
	考查
	12

	
	82127002
	体育Ⅱ
	1
	32
	32
	　
	　
	　
	　
	2
	　
	　
	　
	　
	　
	　
	考查
	12

	
	82127003
	体育Ⅲ
	1
	32
	32
	　
	　
	　
	　
	　
	2
	　
	　
	　
	　
	　
	考查
	12

	
	82127004
	体育Ⅳ
	1
	32
	32
	　
	　
	　
	　
	　
	　
	2
	　
	　
	　
	　
	考查
	12

	
	82027001
	大学英语Ⅰ
	3
	42
	42
	　
	　
	　
	3
	　
	　
	　
	　
	　
	　
	　
	考试
	02

	
	82027002
	大学英语Ⅱ
	3
	48
	48
	　
	　
	　
	　
	3
	　
	　
	　
	　
	　
	　
	考试
	02

	
	82027003
	大学英语Ⅲ
	3
	48
	48
	　
	　
	　
	　
	　
	3
	　
	　
	　
	　
	　
	考试
	02

	
	　
	英语选修模块
	3
	48
	48
	　
	　
	　
	　
	　
	　
	3
	　
	　
	　
	　
	考试
	02

	
	82017001
	大学语文
	2
	32
	32
	　
	　
	　
	　
	2
	　
	　
	　
	　
	　
	　
	考试
	01

	
	82037001
	计算机基础及应用
	2
	28
	28
	　
	　
	32
	2
	　
	　
	　
	　
	　
	　
	　
	考试
	03

	
	82217002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考查
	21

	
	通识必修课小计
	　
	　
	　
	　
	　
	　
	　
	　
	　
	　
	　
	　
	　
	　
	　
	　

	应修通识选修课小计
	10
	150
	　
	　
	　
	　
	　
	　
	　
	　
	　
	　
	　
	　
	　
	　

	学科基础课
	　
	　
	　
	　
	　
	　
	　
	　
	　
	　
	　
	　
	　
	　
	　
	　
	　
	　

	
	　
	　
	　
	　
	　
	　
	　
	　
	　
	　
	　
	　
	　
	　
	　
	　
	　
	　

	
	
	
	
	
	
	
	
	
	
	
	
	
	
	
	
	
	
	

	
	学科基础课小计
	　
	　
	　
	　
	　
	　
	　
	　
	　
	　
	　
	　
	　
	　
	　
	　

	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小计
	　
	　
	　
	　
	　
	　
	　
	　
	　
	　
	　
	　
	　
	　
	　
	　

	专业方向课
	　
	　
	　
	　
	　
	　
	　
	　
	　
	　
	　
	　
	　
	　
	　
	　
	　
	　

	
	　
	　
	　
	　
	　
	　
	　
	　
	　
	　
	　
	　
	　
	　
	　
	　
	　
	　

	
	。。。方向模块课程小计
	　
	　
	　
	　
	　
	　
	　
	　
	　
	　
	　
	　
	　
	　
	　
	　

	
	　
	　
	　
	　
	　
	　
	　
	　
	　
	　
	　
	　
	　
	　
	　
	　
	　
	　

	
	　
	　
	　
	　
	　
	　
	　
	　
	　
	　
	　
	　
	　
	　
	　
	　
	　
	　

	
	。。。方向模块课程小计
	　
	　
	　
	　
	　
	　
	　
	　
	　
	　
	　
	　
	　
	　
	　
	　

	专业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小计
	　
	　
	　
	　
	　
	　
	　
	　
	　
	　
	　
	　
	　
	　
	　
	　

	
	应修专业选修课小计
	　
	　
	　
	　
	　
	　
	　
	　
	　
	　
	　
	　
	　
	　
	　
	　

	专业综合实践
	　
	教育调查与学年论文
	2
	
	　
	2W
	　
	　
	　
	　
	　
	1
	　
	1
	　
	　
	　
	　

	
	　
	教育见习
	2
	
	　
	2W
	　
	　
	　
	　
	　
	　
	　
	　
	2
	　
	　
	　

	
	　
	教育实习（或专业实习）
	12
	
	　
	12W
	　
	　
	　
	　
	　
	　
	　
	　
	12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8
	
	　
	12W
	　
	　
	　
	　
	　
	　
	　
	　
	　
	12
	　
	　

	
	专业综合实践小计
	　
	　
	　
	　
	　
	　
	　
	　
	　
	　
	　
	　
	　
	　
	　
	　

	教师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小计
	　
	　
	　
	　
	　
	　
	　
	　
	　
	　
	　
	　
	　
	　
	　
	　

	课内学时学分总计
	　
	　
	　
	　
	　
	　
	　
	　
	　
	　
	　
	　
	　
	　
	　
	　


注：表中课内实践教学分为课内实验实训（即表中的实验实训）和课内不含实验实训的其他实践教学（即表中的实践）。
九、主要课程简介

XX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宋体5号，下同）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学分（学时）：

课程性质：                    课程考核方式及方法：
课程功能、目标及主要内容：

教材和参考书目：（3种）
（应符合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及教学指导委员会对相关专业规范基本要求。）
院长（主任）：                         分管院长（主任）：               

专业负责人：                           教学办主任：
— 2 —

— 1 —

